一、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采购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服务期限从签订合同起生效，有效期1年。
服务项目1：强检医用计量器具登记
协助采购单位，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为标准完成全院强检医疗设备在中国电子质量监督（e-CQS） 系统上的登记造册，要求在合同签订后 10 日天内完成。
服务项目 2： 强检医用设备计量检定
根据强检系统分配情况，协调联系相关检定单位，按年检时限对全院强检医用设备进行计量检定，要求在合同签订后 10 天内完成。内容清单如下：
检定项目台件数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1
	耳温枪
	4

	2
	电子血压计
	80

	3
	心电图机
	34

	4
	脑电图机
	1

	5
	监护仪
	238

	6
	水银血压计
	85

	7
	CT
	4

	8
	DR
	2

	9
	胃肠机
	1

	10
	DSA
	1



服务项目 3： 非强检医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
按年度时限对采购人要求的需要计量校准的医疗设备按国家校准规范进行计量校准，要求在合同签订后 按照采购人的通知完成检定校准工作。
检定/校准项目台件数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1
	输、注泵
	600

	2
	呼吸机、麻醉机
	40

	3
	骨密度仪
	1

	4
	电刀
	10

	5
	核磁
	1

	6
	除颤仪
	14

	7
	b超
	19

	8
	天平
	6

	9
	肺功能测定仪
	1

	10
	体重秤
	34

	11
	戥子称
	2

	12
	酶标仪
	1

	13
	呼出酒精检测仪
	3

	14
	减压阀（双头表）
	10

	15
	氧气吸入器（氧压表）
	50

	16
	浮子流量计
	20

	17
	额温枪
	2

	18
	移液器
	59

	19
	生物安全柜
	10

	20
	离心机
	18

	21
	纯水机
	1

	22
	血球计数器/血细胞分析仪
	2

	2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2

	24
	尿液分析仪
	1

	25
	生化培养箱干燥箱（恒温设备）
	3

	26
	恒温水浴锅
	2

	27
	基因扩增仪(PCR)
	11

	28
	显微镜
	21

	29
	压差表
	14


（二）技术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在设备计量检定/校准过程中，乙方应完全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或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确保量值的准确可靠。

